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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 年重家訴字第 8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1 月 28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分割遺產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1年度重家訴字第8號

原　　　告　廖江洋

訴訟輔佐人　廖宏昌

　　　　　　廖宏益

被　　　告　廖炳煌

訴訟代理人　林淑如

訴訟代理人　羅豐胤律師

複　代理人　廖學能律師

　　　　　　廖李嬌梅

　　　　　　廖旭明

　　　　　　廖助榮

上　三　人　蔡壽男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廖淑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02年12月3

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應依

附表二、三所示方法分割。

訴訟費用由被告廖炳煌負擔四分之一，被告廖李嬌梅、廖旭明、

廖助榮共同負擔四分之一，被告陳廖淑霞負擔四分之一，餘由原

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依民國101年6月1日施行之家事事件法第197條第1、2項規定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本法於施行前發生之家事事件亦適用

    之；本法施行前已繫屬尚未終結之家事事件，依其進行程度

    ，由繫屬之法院依本法所定程序終結之，已依法定程序進行

    之行為，效力不受影響。查本件係家事事件法施行前已繫屬

    尚未終結之家事事件，依上開規定，應由本院依其進行程度

    ，依家事事件法所定程序終結之，合先敘明。

乙、實體部分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分別於民國90年5月22日、97年

    10月1日死亡，原告及被告廖炳煌、陳廖淑霞及訴外人廖江

    洋均為其等子女，惟廖江洋亦於101年1月29日死亡並由其配

    偶即被告廖李嬌梅、子女即被告廖旭明、廖助榮繼承，故兩

    造就被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所遺之財產均應依法繼承並

    為分配。被繼承人廖阿金除遺有數筆不動產外，原本尚有座

    落於臺中市○○區○○段○○○號如附表一編號9之農地（下

    稱系爭農地），因自建臺中市○○區○○路○○○巷○○○號之第

    一棟農舍，無法容納子女成家後眾多家族成員之需求，礙於

    當時之實施區域計劃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農民僅得

    有一間農舍之限制，並為規避高額之贈與稅金，遂將系爭農

    地以借名登記方式移轉於三子廖江柳名下，以使廖江柳取得

    農民資格，並將系爭農地作為法定空地比做套繪○○○區○

    ○段○○○○○號之三角地興建臺中市○○區○○路○○○巷○○○號

匯出時間：113/05/20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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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第二棟農舍，興建該農舍之際，廖江柳僅為30歲之勞工受

    薪階級，尚需扶養妻子、子女，當時並無資力可購置系爭農

    地、興建農舍，該農舍雖供廖江柳及被告廖李嬌梅、廖旭明

    、廖助榮共同居住，然由被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出資興

    建，可見該農舍產權亦僅屬借名登記於廖江柳之名下，且系

    爭農地先後由被繼承人廖阿金、原告耕作或管理迄今，廖江

    柳僅為系爭農地之名義登記人，並無所有權、使用權及收益

    權，是被繼承人廖阿金所遺之財產即有如附表一所示，被繼

    承人廖陳碧雲之遺產則為其繼承廖阿金遺產5分之1之應繼部

    分。

二、被告廖炳煌於88年5月間，將被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所

    持有之永鈿機械工業有限公司名下各80萬股份，以偽造文書

    方式過戶予其配偶林淑如、女兒廖容嫻、廖容瑩名下，業經

    最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判決駁回被告廖炳煌等

    之上訴，可認被告廖炳煌及其配偶林淑如確有不法侵占被繼

    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持有股份之行為，且被繼承人廖阿金

    於90年間病逝後，被告廖炳煌即未善盡扶養被繼承人廖陳碧

    雲之責任與義務，被繼承人廖陳碧雲甚曾於95年間委託陳榮

    輝律師對於被告廖炳煌寄發律師信函，以指訴被告廖炳煌不

    聞不問、未盡孝道，縱經多次告誡亦置若罔聞，對於被繼承

    人廖陳碧雲有忤逆不孝等情，且被告廖炳煌更曾於96年4月

    間任由其女兒廖容嫻以細故向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提出毀損罪

    之告訴，致被繼承人廖陳碧雲身心受創，故被繼承人廖陳碧

    雲生前曾於96年5月14日由被告廖旭明陪同下，前往陳榮輝

    律師事務所立下「代筆遺囑」，並表明被告廖炳煌喪失對被

    繼承人廖陳碧雲之繼承權，被告廖炳煌因對於被繼承人廖陳

    碧雲有重大虐待、侮辱情事，既經被繼承人廖陳碧雲表明不

    得繼承，並合於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喪失繼承權之規定

    ，被告廖炳煌對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遺產即無繼承權，亦

    喪失可得主張特留分之權利，是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遺產應

    由原告取得2分之1，餘由被告廖李嬌梅、廖旭明、廖助榮取

    得。

三、被繼承人廖阿金所遺之財產未經繼承登記及分割，被繼承人

    廖陳碧雲即已死亡，是遺產價值應依被繼承人廖阿金於90年

    間死亡之土地公告現值及建物評定現值計算，爰依法請求就

    附表二、附表三即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02年8月28日之土

    地複丈成果圖甲案所示方式為遺產分割等語。

四、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一)被告廖炳煌及其配偶林淑如於88年5月間趁被繼承人廖阿金

    罹患老人癡呆症時，以偽造文書方式侵占被繼承人廖阿金、

    廖陳碧雲持有永鈿公司所有股權，並於掏空公司後即予以解

    散，造成公司無法營運，家族經濟陷入危機，被告廖炳煌因

    此所竊取之財產已逾越其可得之遺產價值。又被告廖炳煌在

    被繼承人廖阿金死亡後，即未扶養、探視被繼承人廖陳碧雲

    ，母子形同陌路，縱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對於被告廖炳煌發律

    師以指責惡意遺棄、未盡扶養之情，被告廖炳煌仍未聞問被

    繼承人廖陳碧雲之生活，嗣後又放任其女兒於96年4月間向

    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提出毀損罪之告訴，均未管教其女，縱被

    告廖炳煌於紛爭當時未在場為真，然告訴期間歷經時日，均

    未見被告廖炳煌或其女悔過道歉，僅見被告廖炳煌一直推諉

    卸責，且該事件經社會媒體各新聞版面披露後，對於被繼承

    人廖陳碧雲精神上之虐待，堪認已受到重大侮辱，況被繼承

    人廖陳碧雲尚於其遺囑陳明，被告廖炳煌喪失繼承權之情事

    確屬真實，自不得再主張特留分之部分。

(二)被繼承人廖阿金於90年5月22日去世，申報遺產稅亦以被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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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人廖阿金死亡當時之公告現值作為課稅申報之依據，自應

    以申報價值為本件遺產分割之依據。被繼承人廖阿金所遺之

    建物部分價值不高，雖不列入遺產計算，對於原告較為有利

    ，然為維持公平，仍應將建物計入遺產，並以原物分配取得

    價值始符合情理。再者，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原本遺有土地銀

    行、郵局存款3,310,323元，被繼承人廖陳碧雲雖於代筆遺

    囑陳明被告廖炳煌不得繼承之情，然兩造仍於101年1月間協

    議均分上開存款，兩造對於被告廖炳煌因此分得被繼承人廖

    陳碧雲827,580元，已屬寬宏，被告廖炳煌自不得再主張特

    留分。

(三)原告所提之方案係依照兩造目前居住建物及使用土地現狀而

    為分割，被告廖李嬌梅、廖旭明、廖助榮所取得龍宮段1274

    地號呈三角形之部分土地並非畸零地，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尚

    曾借廖江柳之名義在該土地上興建農舍，該土地價值非低，

    且事實上該地號之土地及其上2筆建物係由原告及被告廖李

    嬌梅、廖旭明、廖助榮分別使用，自始即未合併使用，自無

    被告所稱難以使用或價值甚低問題，亦不宜以其他土地更易

    原告現所使用之部分；另為利於土地整筆利用，若被告廖李

    嬌梅、廖旭明、廖助榮對於系爭農地列為本件遺產範圍不再

    爭執，則原告同意就同區段93之6地號可得25.77平方公尺部

    分由被告三人取得。再者，原告本以原告住家牆面為分割界

    線，劃分龍宮段1274、1275地號土地由原告及被告廖李嬌梅

    、廖旭明、廖助榮三人分別所有，嗣與被告三人取得共識同

    意分割界線往東移22公分，排水溝由原告與被告三人各取得

    一半所有權，以杜日後使用之爭議。

貳、被告部分

一、被告廖炳煌則以：

(一)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所立之遺囑於製作當時，非出於被繼承人

    廖陳碧雲親自口述，遺囑內容係代筆人事先擬定，該份遺囑

    內容難認為遺囑人之真意，亦難確保遺囑內容之真正，自非

    有效之代筆遺囑，且證人陳榮輝與廖旭明對於被繼承人廖陳

    碧雲為立遺囑而前往事務所之次數，兩者所為之證詞並不相

    符，代筆遺囑製作過程是否真實，不無疑問。

(二)被繼承人廖陳碧雲自79年起至90年間均與被告廖炳煌同住，

    多年之生活照料與到醫就診均由被告廖炳煌之配偶林淑如負

    責，被告廖炳煌亦盡心照料，嗣後縱未與被繼承人廖陳碧雲

    同住，被告廖炳煌亦時為關心，被告廖炳煌奉養被繼承人廖

    陳碧雲之時間均較原告、訴外人廖江柳為長，況原告未曾與

    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同住，被告廖炳煌實無原告所稱有虐待或

    重大侮辱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情事，且被繼承人廖陳碧雲臨

    終之際，尚曾向被告廖炳煌表示因聽從原告之讒言及挑撥，

    致有誤解被告廖炳煌或惡言相向，甚感後悔等情，被告廖炳

    煌既對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均費心照顧，從未對於被繼承人

    廖陳碧雲施予身體上或精神上之痛苦，實與「虐待或侮辱」

    有間，難認被告廖炳煌有喪失繼承權之情事。再者，原告雖

    提出多項被告廖炳煌之女兒與被繼承人廖陳碧雲間紛爭之媒

    體報導與訴訟，然被告廖炳煌並非事件當事人，紛爭發生當

    時，被告廖炳煌亦未在場，既非被告廖炳煌授意女兒所為，

    亦無從阻止紛爭之發生，該事件並非可歸責於被告廖炳煌，

    且事後被告廖炳煌亦全力要求女兒撤回告訴，亦經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檢察署以96年度偵字第9957號以告訴人撤回告訴為

    由而為不起訴之處分，是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所生之不滿並非

    針對被告廖炳煌，以此排除被告廖炳煌之繼承資格並無理由

    。被告廖炳煌與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同住並奉養時間長達11年

    ，期間均盡心盡力，未曾對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口出惡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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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苛刻對待，亦無重大虐待或侮辱情事，原告竟捏造事實主張

    被告廖炳煌已喪失繼承權，顯悖於實情，況被繼承人廖陳碧

    雲於製作遺囑所陳述被告廖炳煌不孝之情，並非代筆人陳榮

    輝所親自見聞之事實，其所為不孝等情自不具可信性。

(三)兩造既為被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之繼承人，即應依兩造

    應繼分比例分割本件遺產，惟被告陳廖淑霞多次表示在分得

    臺中市○○區○○段○○○號土地後即不再參與分配，則其餘

    遺產應由原告、被告廖炳煌、廖李嬌梅、廖旭明、廖助榮繼

    承。本件遺產目前使用情形，係原告與被告廖李嬌梅、廖旭

    明、廖助榮使用臺中市○○區○○段○○○○○號土地及其上之

    住家、廠房，被告廖炳煌則使用同段1272地號土地及其上住

    家部分，是應以兩造使用現況為依據，並依兩造應繼分比例

    為本件遺產之分割方法。

(四)倘認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所立遺囑有效，並確有將其應繼分僅

    分配予原告及廖江柳之意，然亦應審酌被告廖炳煌奉養被繼

    承人廖陳碧雲多年，並無對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有重大之虐待

    或侮辱情事，遺囑內容所定之分配方法自不應侵害被告廖炳

    煌之特留分，是被告廖炳煌對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遺產仍

    有8分之1之特留分，原告所提之遺產分割方案均排除被告廖

    炳煌之繼承權及特留分部分，實非妥適。

(五)被繼承人廖阿金生前為蓋農舍，又礙於法令規定，始託被告

    廖炳煌辦理移轉登記予廖江柳，惟被繼承人廖阿金僅以借名

    登記之意思而為移轉，且農舍之興建係由工廠出資，並非廖

    江柳出資興建，是被繼承人廖阿金實無將系爭農地贈與廖江

    柳之意。被告廖炳煌同意依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於102年

    8月28日所製作複丈成果圖乙案之分割方式，惟被告廖炳煌

    現所使用附表一編號12之建物，道路側旁小門之巷道，即龍

    宮段1270之1、1270之2、1270之3地號土地係屬訴外人廖永

    隆、廖達雄所有之私人土地，被告廖炳煌將受限於他人權利

    行使之主張，而有無法使用上開土地巷道之障礙，是以被告

    廖炳煌使用建物現況，實有使用複丈後龍宮段1273(1)土地

    上既成道路之必要，故希望將龍宮段1273(1)土地既成道路

    以西之土地劃歸被告廖炳煌所有，並以複丈後西湳段46(1)

    地號面積1018.86平方公尺之土地，與原告交換複丈後龍宮

    段1273(1)地號面積894.46平方公尺及龍宮段1275(1)地號面

    積302.94平方公尺，以符合使用現況，並利於彼此取得更完

    整之土地面積等語置辯。

二、被告廖李嬌梅、廖旭明、廖助榮則以：

    原告既同意上開西湳段93之6地號土地全分歸被告三人取得

    ，則被告三人同意依原告所主張之附表二及附表三所示方法

    為遺產分割，並同意不再主張系爭農地為贈與所得，亦不再

    請求上開不足應繼分差額之補償。

三、被告陳廖淑霞則以：對於原告主張伊取得西湳段47地號土地

    之部分，沒有意見，同意原告附表二及附表三之分割方案等

    語置辯。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被繼承人廖阿金於90年5月22日死亡，繼承人為廖陳碧雲、

    廖江洋、廖炳煌、陳廖淑霞、廖江柳。

二、廖陳碧雲於97年10月1日死亡，繼承人為廖江洋、廖炳煌、

    廖江柳、陳廖淑霞。

三、廖江柳於101年1月29日死亡，繼承人為廖李嬌梅、廖旭明、

    廖助榮。

四、原告所提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於96年5月14日所立之代筆遺囑

    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肆、本件兩造爭執在於一、代筆遺囑是否有效？二、被告廖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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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繼承人廖陳碧雲部分是否喪失繼承權？被告廖炳煌得否

    主張特留分行使扣減權?三、本件遺產分割範圍及方法，茲

    分述如下：

一、代筆遺囑是否有效之部分：

(一)按遺囑係死者之最終意思，且其內容，大抵極關重要且其效

    力均於遺囑人死後始發生，故為確保遺囑人之真意，防止利

    害關係人爭執，並期遺囑人慎重其事起見，民法特別規定遺

    囑為要式行為（民法第1189條以下），遺囑非依法定方式為

    之者，法律上不生遺囑之效力（最高法院71年臺上字第1805

    號判決參照）；復按遺囑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一自書遺

    囑。二公證遺囑。三密封遺囑。四代筆遺囑。五口授遺囑。

    自書遺囑者，應自書遺囑全文，記明年、月、日，並親自簽

    名；如有增減、塗改，應註明增減、塗改之處所及字數，另

    行簽名，民法第1189條第1款、第1190條定有明文。次按代

    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

    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講解，經遺囑人認

    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

    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民法第

    1194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兩造雖就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於96年5月14日所做之代筆

    遺囑形式上之真正不爭執，惟被告廖炳煌仍執前詞辯稱遺囑

    內容非出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真意云云，此部分除據原告

    提出代筆遺囑、律師函等件為證外，復有證人即代筆遺囑之

    代筆人陳榮輝律師證述略以：「（本件代筆遺囑製作的情形

    ？）當時是由廖旭明帶著立遺囑人（即被繼承人廖陳碧雲）

    到事務所，廖旭明也在場，由立遺囑人陳述本件代筆遺囑的

    內容，遺產的範圍也是他告訴我的，我是依據立遺囑人口述

    的內容將他所要分配的遺產及如何分配書立系爭遺囑。（

    本件代筆遺囑有經過你們宣讀講解？）有，因為遺囑的內容

    有提到不分給廖炳煌，法律上有特留分的規定，所以我有特

    別跟他說明，他還是表示要如此記載。（遺囑上的不動產範

    圍是否有跟立遺囑人再確認？）有再為確認，因為不動產的

    資料也都是立遺囑人提供的。當時有向我表示他所分配的不

    動產範圍就是這些，就是遺囑上所列的不動產。（請說明立

    遺囑人當時的精神及身體狀況？）他的精神狀況很正常，只

    是腳行動不便」等語；另證人吳嘉陵到庭證述略以：「我是

    證人陳榮輝事務所的助理。（這份代筆遺囑作成之當日情形

    為何？何人委託你們事務所？）是廖旭明帶立遺囑人來的，

    在場有廖旭明、立遺囑人還有我、陳麗娟、陳榮輝律師。遺

    囑是律師寫的，律師依據立遺囑人講的來寫的。律師也有解

    釋給立遺囑人聽，我們都確認完後才在上面簽名。（遺囑的

    內容包括地號是由誰提供給律師？）立遺囑人跟廖旭明有帶

    資料，由他們告訴律師。（立遺囑人當時精神狀況跟身體狀

    況如何？）他只有行動不方便，但精神狀況是好的」等語（

    均參本院101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本院審酌證人陳榮

    輝、吳家陵經隔離訊問，對於系爭遺囑書立之經過及相關細

    節，所述內容大致相符，未見有何矛盾或不合理之處，且衡

    情其等應不致故為不實陳述或憑空捏造事實之理，故證人上

    開證述內容，應值可採。依上開證述，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於

    系爭遺囑製作當時，應係意識清楚且能表達意思。被告廖炳

    煌就被繼承人廖陳碧雲當時之意思能力有何缺陷，均未舉證

    以實其說，自不能僅因代筆遺囑之內容不利於被告廖炳煌，

    即認該遺囑非出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真意而影響代筆遺囑

    之效力。至被告廖炳煌辯稱證人陳榮輝與廖旭明對於被繼承

    人廖陳碧雲前往事務所次數之陳述不一云云，惟該部分僅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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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立遺囑前之溝通協商行為，並非民法第1194條規定代筆遺

    囑之要式行為，被告廖炳煌既對於代筆遺囑之形式真正不為

    爭執，縱證人此部分之證述有認知不一之情形，亦不影響代

    筆遺囑合於上開要式行為、被繼承人廖陳碧雲當時具有意思

    能力之事實，則被告廖炳煌此部分之辯詞，均無足採。從而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廖陳碧雲立有代筆遺囑乙節，應認為真

    實。

二、被告廖炳煌就被繼承人廖陳碧雲部分是否喪失繼承權？被告

    廖炳煌得否主張特留分行使扣減權?

(一)按對於被繼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經被繼承人表示

    其不得繼承者，喪失其繼承權，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5款定

    有明文。所謂虐待，謂與身體或精神上痛苦之行為，且不以

    積極行為為限，更包括消極行為在內。又此表示，除以遺囑

    為之者外，為不要式行為，亦無須對於特定人為表示。（最

    高法院72台上字第4270號裁判要旨）；所謂侮辱，謂毀損他

    方人格價值之行為。

(二)原告主張被告廖炳煌以偽造文書方式侵害被繼承人廖阿金、

    廖陳碧雲對於永鈿公司之股權，已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被告

    廖炳煌之上訴，可認被告廖炳煌有不法侵害被繼承人廖阿金

    、廖陳碧雲權益之情，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尚曾以律師函指責

    、告誡廖炳煌違反倫常，並於代筆遺囑中陳明其受廖炳煌重

    大虐待或侮辱等情，業據提出律師函暨回執、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1239號偽造文書判決、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2080號刑事判決等件為證。依上開刑事判

    決觀之，被告廖炳煌及其配偶林淑如以偽造文書方式移轉被

    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於永鈿公司之股權，因觸犯偽造私

    文書之罪名而遭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可認被告廖炳煌侵

    害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財產法益為真實，且該不法侵害行為

    可認已對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造成精神上之痛苦。再經審酌

    被繼承人廖陳碧雲先於95年12月27日發文函知被告廖炳煌「

    ..廖炳煌於先夫民國九十年逝世後，自民國九十一年即對本

    人不聞不問，未盡孝道，有違人倫之常，經本人多次予告誡

    均置若罔聞，從未善盡扶養義務，加以本人年事已高，形體

    漸虛，其亦均無關照之意，親子形同陌路，實令人痛心，為

    此特委遺律師函知其應按月給付新臺幣伍萬元予本人為扶養

    費，醫療費用及購買養生補品費、外勞看護費用等用途，倘

    仍未予置理，本人當依法訴究，其相關扶養責任及刑法惡意

    遺棄之罪責」等語，嗣後又於上開代筆遺囑表示「次子廖炳

    煌雖為本人之子，惟長年對余非但不聞不問，更多所忤逆，

    在余年老體衰際，更是棄養不顧，余與之親情早已名存實亡

    ，致本人多年來精神苦痛萬分倍受煎熬，今特聲明廖炳煌業

    已喪失繼承之權，記入遺囑書面，以杜爭議」，佐以證人陳

    榮輝律師到庭證述：「（遺囑上記載廖炳煌對立遺囑人棄養

    不顧之情形也是他口述？）在這事件之前，廖炳煌的女兒有

    去告立遺囑人毀損的案件，後來經過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所

    以到事務所的時候他有提到這件事情，毀損的案件當時也是

    立遺囑人委任我擔任他的辯護人，當時我有跟他說那是廖炳

    煌女兒的事情，他就補充說廖炳煌在平常就對她很不孝，有

    時候在路上遇到還不聞不問，也沒有提供他日常生活費用，

    這都是他當時補充說明的內容。（提示律師函，此函文發函

    的情形為何？）這是在遺囑之前，因為當時要發函的時候，

    我認為依據他所述的內容在法律上會有一定的法律效果，所

    以我特別請他在函文上簽名」等語（參101年7月30日言詞辯

    論筆錄），亦有證人陳葉玉竹即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弟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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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證述略以：「（平常你們有無往來？）我們有常常往來，

    大概一個月會碰面一次，有時候我會找他，有時候他會來找

    我。他來找我的時候會說老二廖炳煌跟他太太，對他很不好

    ，他去廖炳煌那裡住的時候，他有跟我講過，他在那邊住的

    時候那些小孩還會把他趕出來。（她有跟你說過她跟菲傭回

    去廖炳煌住處拿被子被趕出來的事情？）有跟我說過這個事

    情。（有沒有早上五、六點來過？）有一次她一大早打電話

    來，我去看她的，她跟廖炳煌的太太吵架，我去的時候他們

    二個還在吵，我去那邊幫他們排解」等語（參本院101年12

    月3日言詞辯論筆錄）。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既於95年、96年

    間以律師函及遺囑形式記載或說明被告廖炳煌對其不聞不問

    、未盡扶養義務，又曾向其親友口述其心理感受，可認被告

    廖炳煌對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未予聞問之行為，確造成被繼承

    人廖陳碧雲心理上或精神上之痛苦，況被告廖炳煌對於被繼

    承人廖陳碧雲尚有不法侵害其財產法益之事實，該等行為亦

    令被繼承人廖陳碧雲身心受到嚴重創傷，被繼承人廖陳碧雲

    以遺囑表示被告廖炳煌不得繼承其遺產之事實堪認為真實，

    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廖炳煌顯然喪失對於被繼承人廖陳碧雲

    之繼承權，被告猶空言否認所為非屬重大侮辱虐待行為，不

    應令其喪失繼承權云云，並不可採。

(三)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

    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

    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此為民法第1225條所

    明定。被告廖炳煌對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既有重大侮辱虐待行

    為，業經被繼承人廖陳碧雲表示被告廖炳煌不得繼承其遺產

    ，則被告廖炳煌已經喪失其繼承權，與上開行使扣減權之情

    形不符，即無特留分可言，並無行使扣減權餘地。

三、本件遺產分割範圍及方法

(一)按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1.直系血親卑

    親屬。2.父母。3.兄弟姊妹。4.祖父母；第1138條所定第一

    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由其

    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

    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民法第1138條、第1140條及第1141

    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者外，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公同共有物

    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

    定。共有人就共有物之分割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者，法院得因

    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

    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

    配於部分共有人；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

    ，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

    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

    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第830條第2項

    、第824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廖阿金於90年5月22日死亡，遺有如附表

    一所示之財產，被繼承人廖陳碧雲之遺產則為應繼分5分之1

    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

    土地謄本、房屋稅繳納證明書、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兩造

    雖就附表一編號9土地係為被繼承人廖阿金借名登記於廖江

    柳名下或為特種贈與而有爭執，然被告廖李嬌梅、廖旭明、

    廖助榮訴訟代理人於102年12月30日到庭表示：「如果本件

    採甲案的話，被告三人同意將31地號列入遺產分配，不再主

    張31地號為贈與，而且不請求補償」等語，因被告廖李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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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旭明、廖助榮之主張與本件採用遺產分割方案之結果，

    並無二致，詳如後述，則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廖阿金遺產範圍

    有如附表一所示，堪可認定。前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

    ，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兩造就前開遺產既不能協議分割，則

    原告以遺產分割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公同共有關係，請求分割

    被繼承人廖阿金、廖陳碧雲之遺產，自屬有據。

(三)復按請求共有物之分割，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

    之分配，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分割共有物時，法院應參

    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

    益等情狀公平決之。經查系爭土地以原物分配並無困難情形

    ，且兩造亦均表示願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是系爭土地之

    分割自應以原物分配為適當。經查：兩造各就被繼承人廖阿

    金所遺附表一之遺產及使用現況提出分割方法，經本院會同

    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至現場勘測，結果略以「（被告廖炳

    煌目前使用之○○○區○○段○○○○○號上有建物即豐原大道

    七段162巷162弄9號，如圖14、15，西湳段的部分如圖16 ～

    25，1274地號上有既成巷道，1272地號上建物有一大門可連

    接1274上之既成巷道，並通往三豐路799巷，另有一邊門可

    通往豐北街，門牌並標是在此邊門，1272及其上建物現況請

    被告提出現場照片，圖15上門外圍牆為建物所有人自行建造

    之圍牆；甲案部分，Ｂ、Ｃ界線是以1274地號的地籍線往西

    平移。乙案部分，龍宮段Ａ、Ｃ界線以1273與1274地籍線往

    東平移。龍宮段Ａ、Ｂ界線以1273地籍線往東平移。西湳段

    Ａ、Ｂ界線以37地號地籍線往東平移。西湳段Ａ、Ｃ界線以

    93之5地號地籍線往東平移」等語（參本院102年7月11日勘

    驗筆錄）。地政人員據上開勘驗結果已繪製甲、乙兩案分割

    方案圖，此亦有該地政事務所於102年10月2日豐地二字第

    0000000000號函暨複丈成果圖附卷為憑。被告廖炳煌雖辯稱

    依上開複丈測量結果採用甲案，將受限於他人權利行使而造

    成使用道路之障礙，然依上開勘驗結果，被告廖炳煌使用道

    路狹窄問題，可自行變更拆除其使用之建物圍牆之位置而獲

    得解決，且圍牆內、外並無不易拆除或妨礙重新建造之障礙

    ，是被告廖炳煌所辯，尚無足採。原告及被告廖李嬌梅、廖

    旭明、廖助榮均同意就甲案即附表二、三所示之方法分割，

    ，則本院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共

    有人所分得之土地能否適當之利用，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

    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

    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本院認如附表二、三所示方法分

    割應能符合共有人之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又本件遺產之分割，兩造均蒙其利，且分割共有物糾紛，核

    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則原告提起本訴雖依法有據。

    然被告之應訴又係法律規定所不得不然，其抗辯自為申張或

    防衛權利所必要，本院認應由兩造依其應繼分之比例負擔訴

    訟費用，較為允洽，爰依職權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之依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81條第2款、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2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涂秀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附表一：被繼承人廖阿金之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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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被繼承人廖陳碧雲應繼5分之1之遺產部分）

┌──┬──┬─────────────────┬──────┐

│編號│種類│財產所在或名稱                    │分割時價值  │

├──┼──┼─────────────────┼──────┤

│1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1,964,445元 │

│    │    │187.09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2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18,305,458元│

│    │    │3102.6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3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9,022,440元 │

│    │    │859.28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4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3,524,778元 │

│    │    │597.4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5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  │13,239,379元│

│    │    │2170.39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6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  │6,990,295元 │

│    │    │1145.9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7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 │5,393,986元 │

│    │    │：884.2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8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 │4,455,562元 │

│    │    │：730.42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9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面積：  │10,876,300元│

│    │    │1783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全部）    │            │

├──┼──┼─────────────────┼──────┤

│10  │建物│臺中市○○區000巷000號（稅籍編號  │374,100元   │

│    │    │00000000000號）                   │            │

├──┼──┼─────────────────┼──────┤

│11  │建物│臺中市○○區000巷000號，工廠（稅籍│212,900元   │

│    │    │編號00000000000號）               │            │

├──┼──┼─────────────────┼──────┤

│12  │建物│臺中市○○區○○街○○○巷○○○弄○號（ │347,800元   │

│    │    │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           │            │

├──┼──┼─────────────────┼──────┤

│13  │建物│臺中市○○區○○路○○○巷○○○號（稅籍│364,300元   │

│    │    │編號00000000000號）               │            │

└──┴──┴─────────────────┴──────┘

附表二：建物及土地分配表

┌────┬──┬───────────────────┐

│繼承人  │種類│財產座落位置                          │

├────┼──┼───────────────────┤

│        │建物│臺中市○○區○○路○○○巷○○○號          │

│        │    │（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             │

│        ├──┼───────────────────┤

│廖江洋（│建物│臺中市○○區○○路○○○巷○○○號工廠      │

│取得如附│    │（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             │

│表三所示├──┼───────────────────┤

│Ａ所有部│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分）    │    │取得面積685.37㎡，即附表三1274地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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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        │    │取得面積146.13㎡，即附表三1275(2)地號 │

│        ├──┼───────────────────┤

│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        │    │取得面積2170.39㎡，即附表三46地號     │

│        ├──┼───────────────────┤

│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        │    │取得面積884.26㎡，即附表三93-4地號    │

├────┼──┼───────────────────┤

│        │建物│臺中市○○區○○街○○○巷○○○弄○號       │

│        │    │（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             │

│        ├──┼───────────────────┤

│廖炳煌（│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取得如附│    │取得面積187.09㎡                      │

│表三所示├──┼───────────────────┤

│Ｂ所有部│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分）    │    │取得面積2122.24㎡，即附表三1273地號   │

│        ├──┼───────────────────┤

│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        │    │取得面積167.59㎡，即附表三1275地號    │

├────┼──┼───────────────────┤

│        │建物│臺中市○○區○○路○○○巷○○○號          │

│        │    │（稅籍編號00000000000號）             │

│        ├──┼───────────────────┤

│廖李嬌梅│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廖旭明│    │取得面積980.38㎡，即附表三1273地號    │

│、廖助榮├──┼───────────────────┤

│（取得如│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附表三所│    │取得面積173.91㎡，即附表三1274(1)地號 │

│示Ｃ所有├──┼───────────────────┤

│部分）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        │    │取得面積130.5㎡，即附表三1275(1)地號  │

│        │    │取得面積153.2㎡，即附表三1275(3)地號  │

│        ├──┼───────────────────┤

│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        │    │取得面積1783㎡，即附表三31地號        │

│        ├──┼───────────────────┤

│        │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        │    │取得面積730.42㎡，即附表三93-6地號    │

├────┼──┼───────────────────┤

│陳廖淑霞│土地│臺中市○○區○○段○○○號              │

│（取得附│    │取得面積1145.95㎡                     │

│表三所示│    │                                      │

│Ｄ部分）│    │                                      │

└────┴──┴───────────────────┘

附表三、臺中市豐原地政事務所102年8月28日複丈成果圖甲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譚系媛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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